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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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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加强地名管理工作的通知

渝两江管发〔2025〕12号

各国有企业，各街道办事处，委机关各部门，各驻区机构：

为扎实做好两江新区直接管理区域鸳鸯、人和、天宫殿、翠云、大竹林、礼嘉、金山、康美8个街道所辖范围（以下简称辖区内）地名管理工作，切实推动地名管理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根据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重庆市地名管理条例》和《重庆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地名管理条例相关配套制度的通知》（渝民发〔2023〕7号，以下简称《配套制度》）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两江新区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地名管理工作思想认识

地名是基本的社会公共信息和重要的社会文化载体，在基层治理、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交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地名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两江新区有关地名管理单位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地名管理工作，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升城市社区形象品位、创造优质良好发展环境、传播地域历史优秀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对地名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增强推动地名管理工作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形成协作协同、共建共管的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地名管理服务能力，使地名管理工作更好服务于两江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二、明确地名管理职责分工

经济运行局：负责在新建项目申报立项或备案时，通知项目申报单位按相应审批范围到相关部门进行命名申报；对于已立项或完成备案的，通知其业主或管理单位及时进行命名申报。

产业促进局、现代服务业局（自贸办）、科技创新局：根据职能分工负责做好辖区内需要进行地名申报企业单位的宣传指导工作，并负责收集、反映企业关于地名命名管理方面的意见建议，协调相关单位及时处理。

财政局（国资局）：负责将地名管理各项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确保地名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建设管理局：负责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管理的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桥梁、隧道、立交桥等命名、更名审批；负责本部门审批地名的报送备案和相关地名标志设置维护管理；建立健全地名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负责本行业地名信息数据管理。

城市管理局：负责辖区内公园（城市绿地）、人行天桥命名、更名审批；负责本部门审批地名的报送备案和相关地名标志设置维护管理；督促责任单位做好区域内台、站、场、码头标志标牌的设置、维护和管理工作；负责统一规范制作和设置辖区内的地名标志牌，并做好日常维护管理和清理工作；接收道路建设单位提交的道路命名审批资料。

社会保障局：负责辖区内地名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负责辖区内市政道、路、街、巷，自然地理实体、地下通道、索道、居民委员会所在地的命名、更名的审核报批、备案公告；负责区内其他地名管理部门审批地名的名称预审及备案公告；建立地名信息资料库，完善地名档案管理及推广标准地名使用。
公安分局：负责门楼号牌编制、交通导向牌的设置、管理和维护，制定相应设置标准和报批程序。

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在制定和审查国土空间规划、办理项目规划审批时，督促建设单位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进行地名命名申报；配合提供历史建筑、历史文化名镇、传统风貌区地名情况；提供两江新区最新道路规划图，会同社会保障局、土储中心做好道路命名规划并及时将标准地名标注上图。
土储中心：负责对辖区内在建或新建道路、立交桥等进行命名申报；会同规划自然资源局、社会保障局做好道路命名规划和标准地名标注上图工作。

各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内的自然地理实体、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名称的命名、更名申报工作，协助有关地名管理单位做好辖区内新增地名、已存在但未命名地名的申报及历史地名信息收集等工作。

三、规范地名命名（更名废名）程序

（一）自然地理实体命名、更名

1.申报。各街道办事处应对辖区内未跨区的〔跨区的由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按照有关规定申报〕自然实体名称的命名、更名进行申报。申报需提供申请书、相关图片（照片）、《重庆两江新区地名命名更名审批表（自然地理实体类）》等材料报社会保障局。

2.审核。社会保障局对拟命名的自然实体名称进行实地查看初审后，报管委会审批。

3.审批。管委会按要求对拟命名的名称进行审批，并签署意见。社会保障局应及时将审批意见反馈申报单位，对没有批准的名称说明理由，并由申报单位重新申报；对获得批准的名称在完成结果反馈后按规定备案公告。

（二）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名称命名、更名

由所在街道办事处向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社会保障局审核后报管委会审批，并对获得批准的名称在完成结果反馈后按规定备案公告。
（三）市政道、路、街、巷，地下通道、索道命名、更名

1.申报。由建设单位或所在街道办事处提出申报。申报应提供申请书、施工许可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相关图片、《重庆两江新区地名命名更名审批表（道路街巷地下通道索道类）》等材料报社会保障局。

2.审核。社会保障局对拟命名的道、路、街、巷、地下通道、索道进行实地查看初审，征求城市管理局、公安分局、规划自然资源局意见后报管委会审批。

3.审批。管委会按要求对拟命名的名称进行审批，并签署意见。社会保障局应及时将审批意见反馈申报单位，对没有批准的名称说明理由，并由申报单位重新申报；对获得批准的名称在完成结果反馈后按规定备案公告。

（四）居民住宅区、楼宇及辖区内桥梁、隧道、立交桥命名、更名

居民住宅区、楼宇的命名、更名按照《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重庆市民政局关于做好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命名更名相关工作的通知》（渝建市场〔2024〕8号）执行。桥梁、隧道、立交桥命名、更名按以下程序执行。

1.申报。有关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提出申报。申报时应提供申请书、施工许可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相关图片、《重庆两江新区地名命名更名审批表（桥梁隧道立交桥类）》等相关材料报建设管理局。

2.审核。建设管理局对受理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进行审查，并征求社会保障局意见。

3.审批。建设管理局根据桥梁、隧道、立交桥命名、更名的相关规定做出审批决定。对没有批准的名称说明理由，并由申报单位重新申报；对获得批准的名称在完成结果反馈后按规定送社会保障局完成备案公告。

（五）公园（城市绿地）、人行天桥命名、更名
1.申报。由建设单位或街道办事处提出申报。申报时应提供申请书、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许可材料、《重庆两江新区地名命名更名审批表（公园绿地人行天桥类）》等相关材料报城市管理局。

2.审核。城市管理局对受理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进行审查，并征求社会保障局意见。

3.审批。城市管理局根据公园（城市绿地）、人行天桥等命名、更名的相关规定做出审批决定。对没有批准的名称说明理由，并由申报单位重新申报；对获得批准的名称在完成结果反馈后按规定送社会保障局完成备案公告。

（六）辖区内其他地名命名、更名
开发区、园区、广场的命名、更名，由筹备其成立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提出申请，报批准成立的机关或部门审批，审批前应征求社会保障局意见；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地方铁路的命名、更名，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公路（及附属设施）、机场、台、站、港、场、码头等交通运输设施的命名、更名，由有关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提出申请，报市交通部门审批；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水库等水利设施的命名、更名，由有关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提出申请，报市水利部门审批；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电力、通信、气象等设施的命名、更名，由有关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提出申请，报市级有关部门审批。对以上获得批准的名称在完成结果反馈后按规定送市民政局完成备案公告。

（七）地名废名

由于行政区划变更、城乡建设、自然变化等原因导致原地名的存在已无必要，需要废名的，由原地名批准机关按规定权限和程序办理，并送社会保障局按规定完成备案公告。

（八）其他事项

基于公共利益需要或地名不符合当地历史文化传承、公序良俗要求的，有关地名管理单位可依职权直接启动命名、更名、废名程序。

有关地名管理单位应按管理权限负责将地名信息数据按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和市地名信息库格式要求填报入库。
地名命名、更名、废名及备案公告和标志设置更替应按《配套制度》的相关规定在工作时限内完成，社会影响大、专业性强、技术性高，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地名命名、更名，有关地名管理单位应按管理权限、工作时限组织开展综合评估、专家论证、意见征求等工作。

落实地名管理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地名管理工作涉及面广、群众性强、政治要求高，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增强做好地名管理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党对地名管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政府负责、民政主管、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工作机制，严格落实重大事项向两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请示报告制度。

（二）严格监督指导。有关地名管理单位要落实责任，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加大监督管理力度。要加强对非标准地名使用的监督和查处，形成规范有序、健康和谐的地名氛围，使地名管理工作更好为两江新区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产生活服务。

（三）提高服务质量。有关地名管理单位应增强地名服务意识能力，实时更新地名数据库，加大地名公告力度，完善和深化新区地名标志设置工作，为社会公众提供便捷、准确的地名信息，更好地发挥地名标志的信息导向功能，助推两江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强化协同联动。有关地名管理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构建联动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强化工作合力。要进一步健全地名管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畅通信息交流渠道，协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本通知自2025年5月28日起施行，原《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地名命名更名工作的通知》（渝两江管发〔2017〕22号）同时废止。

附件：1.重庆两江新区地名命名更名审批表（自然地理实体类）
 2.重庆两江新区地名命名更名审批表（道路街巷地下

通道索道类）

3.重庆两江新区地名命名更名审批表（桥梁隧道立交

桥类）

4.重庆两江新区地名命名更名审批表（公园绿地人行

天桥类）

                        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4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重庆两江新区地名命名更名审批表

（自然地理实体类）
                                     编号（     ）
	申报单位（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类别
	□命名 □更名 □废名
	名称类型
	□山     □河

□其他          

	申请名称
	
	汉语拼音
	

	原用地名
	（更名）
	汉语拼音
	

	地理位置
	两江新区（      ）街道（    ）社区

	方案及理由
	

	地名来历及含义
	

	基本情况
	占地面积
	万㎡

	
	东
	
	南
	

	
	西
	
	北
	

	重名核查情况
	

	重庆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意见

	 审核：                    复核 ：                   经办人：

                                                 年   月  日

	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2

重庆两江新区地名命名更名审批表

（道路街巷地下通道索道类）

                                                   编号（      ）

	申报单位（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类别
	□命名 □更名 □废名
	名称类型
	□道  □路  □街  □巷

□其他                 

	申请名称
	
	汉语拼音
	

	原用地名
	（更名）
	汉语拼音
	

	类  别
	
	所在辖区
	（   ）街道（   ）社区

	方案及理由
	

	地名来历及含义
	

	基本情况
	长
	
	宽
	
	走向
	

	
	起    点
	
	止    点
	

	
	路面性质
	
	道路等级
	

	
	人行道宽
	
	路侧业态
	

	
	始建时间
	
	建成时间
	

	重名核查情况
	

	重庆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意见

	审核：                    复核 ：                   经办人：

                                                 年   月  日

	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3

重庆两江新区地名命名更名审批表

（桥梁隧道立交桥类）

                                                  编号（       ）

	申报单位（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类别
	□命名 □更名 □废名
	名称类型
	□桥梁 □隧道 □立交桥

	申请名称
	
	汉语拼音
	

	原用地名
	（更名）
	汉语拼音
	

	地理位置
	两江新区（      ）街道（      ）社区

	方案及理由
	

	地名来历及含义
	

	基本情况
	长
	
	宽
	

	
	高
	
	最大跨度
	

	
	最大载重量
	
	所在线路/所在山峰
	

	
	始建时间
	年   月
	建成时间
	年   月

	重名核查情况
	

	综合评估情况
	

	专家论证情况
	

	社会意见征求情况
	

	重庆两江新区建设管理局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4

重庆两江新区地名命名更名审批表

（公园绿地人行天桥类）

                                                   编号（      ）
	申报单位（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类别
	□命名 □更名 □废名
	名称类型
	□公园   □绿地

□人行天桥

	申请名称
	
	汉语拼音
	

	原用地名
	（更名）
	汉语拼音
	

	地理位置
	两江新区（      ）街道（    ）社区

	方案及理由
	

	地名来历及含义
	

	基本情况
	占地面积
	万㎡

	
	东
	
	南
	

	
	西
	
	北
	

	
	配套设施
	

	
	始建时间
	年   月
	建成时间
	年   月

	重名核查情况
	

	重庆两江新区城市管理局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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